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

公 告 

2023年第 6 号 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 

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的公告 

《广告绝对化用语执法指南》已经 2023 年 2 月 24 日市场监管

总局第 3次局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告。 



广告绝对化川语执法指南 

为规范和加强广告绝对化用语监管执法，有效维护广告市场

秩序，保护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广告法》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南。 

本指南旨在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广告绝对化用语监管执

法提供指引，供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参考适用。 

本指南所称广告绝对化用语，是指《广告法》第九条第三

项规定的情形，包括“国家级”“最高级”“最佳”以及与其含义相同

或者近似的其他用语。 

币场监管部门对含有绝对化用语的商业广告开展监管执

法，应当坚持过罚相当、公平公正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、综合裁量

的原则，实现政治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法律效果相统一。 

商品经营者（包括服务提供者，下同）在其经营场所、自设

网站或者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其他媒介发布有关自身名称（姓名）、 

简称、标识、成立时间、经营范围等信息，且未直接或者间接推销

商品（包括服务，下同）的，一般不视为广告。 

前款规定的信息中使用绝对化用语，商品经营者无法证明其

真实性，可能影响消费者知情权或者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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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依据其他法律、法规进行查处。 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未指向商品

经营者所推销的商品，不适用《广告法》关于绝对化用语的规定： 

（仅表明商品经营者的服务态度或者经营理念、企业文

化、主观愿望的； 

（仅表达商品经营者目标追求的； 

（绝对化用语指向的内容，与广告中推销的商品性能、质

量无直接关联，且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的其他情形。 

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广告中使用的绝对化用语指向商品

经营者所推销的商品，但不具有误导消费者或者贬低其他经营者

的客观后果的，不适用《广告法》关于绝对化用语的规定： 

（仅用于对同一品牌或同一企业商品进行自我比较的； 

（仅用于宣传商品的使用方法、使用时间、保存期限等消

费提示的； 

（依据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等认定的商品分级

用语中含有绝对化用语并能够说明依据的； 

（商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注册商标或者专利中含有绝对化

用语，广告中使用商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注册商标或者专利来指代

商品，以区分其他商品的； 

（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评定的奖项、称号中含有绝对化用 

语的； 

（在限定具体时间、地域等条件的情况下，表述时空顺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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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观情况或者宣传产品销量、销售额、市场占有率等事实信息的。 

广告绝对化用语属于本指南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情形，但

广告主无法证明其真实性的，依照《广告法》有关规定予以查处。 

市场监管部门对广告绝对化用语实施行政处罚，应当依

据《广告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广告内容、具体语境以及违法行为

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实际情

况，准确把握执法尺度，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。 

除本指南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情形外，初次在广告中使用

绝对化用语，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 

商品经营者在其经营场所、自设网站或者拥有合法使用

权的其他媒介发布的广告中使用绝对化用语，持续时间短或者浏

览人数少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及时改正的，应当依法不予行政

处罚；危害后果轻微的，可以依法从轻、减轻行政处罚。 

其他依法从轻、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及币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规范

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的规定。 

十一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般不认为属于违法行为轻微或

者社会危害性较小： 

（医疗、医疗美容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

途配方食品广告中出现与疗效、治愈率、有效率等相关的绝对化

用语的； 

（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广告中出现与投资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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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、投资安全性等相关的绝对化用语的； 

（三）教育、培训广告中出现与教育、培训机构或者教育、培训

效果相关的绝对化用语的。 

十二、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照有关规定，制定广告绝对化用

语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清单并进行动态调整。 



分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。 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	 2023年 2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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